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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元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

归属结果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 限制性股票拟归属数量：231.50万股

 归属股票来源：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一）2024年9月6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

同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

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二）2024年9月7日至2024年9月16日，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异议。2024年9月

18日，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

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三）2024年9月23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

了《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并披露了

《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

查报告》（公告编号：2024-054）。

（四）2024年9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与第三届监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

司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监事

会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

（五）2025年10月1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关

于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对授予第一个归属期归属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归属的股份数量

序号 姓名 国籍 职务

获授限制性

股票数量

（万股）
本次可归属数量

本次可归属数

量占已获授予

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的比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

1 梁燕 中国 董事、总经理 30.00 15.00 50%

2 陈志 中国 董事、副总经理 28.00 14.00 50%

3 郑文贤 中国 董事、副总经理 28.00 14.00 50%

4 古俊飞 中国 职工董事 5.00 2.50 50%

5 童翠香 中国 副总经理 16.00 8.00 50%

6 蒯贇 中国 董事会秘书 20.00 10.00 50%

7 王若邻 中国 财务总监 23.00 11.50 50%

8 周冠辰 中国 核心技术人员 18.00 9.00 50%

9 王光应 中国 核心技术人员 18.00 9.00 50%

小计 186.00 93.00 50%

二、其他激励对象

核心骨干人员（64人） 277.00 138.50 50%

合计（73人） 463.00 231.50 50%

注：1、上表数据已剔除离职及绩效考核结果为“不胜任”的激励对象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2、实际归属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为准。

（二）本次归属股票来源情况

本次归属股票来源于公司回购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三）归属人数

本次归属人数共计73人。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股票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归属股票的限售和转让限制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限售规定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

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

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具体内容如下：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

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

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

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

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

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

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归属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回购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故公司的股本结构

不会发生变化，不涉及证券类别变更。本次归属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发生变化。

四、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5年11月5日出具了《安徽元琛环

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大信验字[2025]第32-00006号），对公司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的激励对象出资情况进行了审验。经

审验，截至2025年10月30日止，公司已收到上述73名股权激励对象以货币资金

缴纳的231.50万股限制性股票认购款合计人民币8,750,700.00元，所有限制性

股票认购款均以货币资金形式转入公司银行账户。因本次发行股票来源为公司

从二级市场回购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故公司股本总额不变。



2025年11月1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

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的股

份登记手续已于2025年11月17日完成。

特此公告。

安徽元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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